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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落實預警與輔導，對學習成效不佳之學生，透過補救課程輔導、課業諮商、

學習輔導等機制，提昇及強化學生學習成效，中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以下

簡稱本系）依據「中華大學學習成效不佳學生預警及輔導機制實施辦法」第

六條規定，訂定「中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生預警及輔導機制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學習成效不佳，係指學生在學期中成績不良，並有經常缺課、學

習怠惰及規避學習活動等學習不良現象，足以影響學習效果或成績者。 

 

第三條 對於本系學生在某一必修科如缺課次數達三次以上者，導師及該學科任課教

師應主動瞭解原因並加以輔導，使其恢復正常學習情況。本系並同時會以書

面郵寄方式通知家長，提醒家長注意學生出缺席狀況。 

 

第四條 每學期開學二週內，教務處註冊組提供前一學期不及格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

學分數二分之ㄧ的學生名冊，即時啟動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對於學習有困難

之同學，適時加以輔導，改善其學習態度，提高學習興趣，降低退學人數。 

 

第五條 每學期期中考後二週內，由任課老師將需預警之學生名單輸入系統後，做為

教學輔導及進行補救教學之依據。學生如果有三科(含)以上被預警，本系除通

知導師輔導外，也會以書面郵寄方式通知家長。 

 

第六條 本系對於需要輔導之學生，應安排與其面談，以瞭解其成績落後原因，若為

學習心理障礙、高關懷學生者轉介諮商輔導中心。 

 

第七條 本系應於期末考後二週內，將學生學習成效之改善結果彙整後送教務處存

查。 

 

第八條 各項輔導措施實施過程及結果，應予以紀錄。必要時，得通知學生家長或監

護人，共同輔導之。 

 

第九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處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